梁财农〔2021〕81号
梁河县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中央水利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
梁河县水利局：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水利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中央水利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德财农〔2020〕104号）、《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2021年第一批次财政资金分配方案的批复》（梁政复〔2021〕17号）要求，现提前下达你们  2021 年中央水利发展资金预算3718万元，具体金额见附件 1。县市收入列入 2021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1100252 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科目，支出列入 2021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21303 水利”相关项目，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按照资金管理用途据实列支。
一、此次下达的预算指标，主要用于中小河流治理、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水资源节约与保护、水土流失治理、新建小型水库、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维修养护、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山洪灾害防治、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维修养护、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小型水库维修养护 12 个支出方向。
二、请严格执行《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水利厅转发财政部 水利部关于印发水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云财农〔2019〕181 号）、《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云南省中央水利发展资金绩效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云财农〔2018〕25 号）等相关规定，切实强化水利发展资金监督管理，做好绩效目标分解和绩效监控及评价等工作,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bookmark: _GoBack]三、本次分配非贫困县资金时，对 2019 年度中央水利发展资金绩效评价结果进行了运用，具体为：采取因素法分配的资金，绩效因素分配资金占比为 30%，对绩效排名靠后的非贫困县扣减了相应资金的安排比例；采取项目法分配的资金，对绩效评分低于 80 分的富民、沾益、河口、易门、思茅 5 个县（区），全额或部分扣减了应资金的安排比例。
四、县级财政部门在接到水利发展资金后，应当及时将资金分解下达至项目实施单位。考虑到中央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政策的具体调整优化方案尚未确定，2021 年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要求请按照中央确定后的政策执行，具体事项另文通知。
五、根据梁财字〔2021〕11号文件要求，请各单位在收到县财政局业务股室下达的纸质指标文件5个工作日内，及时登录云南省地方财政预算标准化管理平台系统完成项目申报等相关工作。

附件：1.2021 年第一批水利发展资金下达表
2.2021 年第一批水利发展资金任务清单
3.2021 年第一批水利发展资金绩效目标情况表

梁河县财政局  
2021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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